
 

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关于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事项的事前认可及独立意见 

 

根据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上市公

司治理准则》等有关法律、法规及深圳美丽生态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章程》、《独立董事工作制度》等有关规定，作为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独立

董事，我们就公司第九届董事会第五十二次会议审议的相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

下： 

一、《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选举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的程序规范，符合

《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本次推选的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具备有关法律

法规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上市公司董事任职资格，具备履行董事职责所必需

的工作经验，未发现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

情况，不存在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同意提名代礼

平女士、姚惠良先生、曾嵘女士、周成斌先生、李德友先生、金小刚先生、陈美

玲女士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董事候选人并将该议案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关于选举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经审阅，我们认为公司本次选举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的程序规范，

符合《公司法》、《上市公司治理准则》、《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 

公司董事会提名委员会本次推选的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具备《关于

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和《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上市公司独

立董事应具备的基本条件，具备独立性和履行独立董事职责所必需的工作经验，

未发现有《公司法》、《公司章程》中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董事的情况，不存在

被中国证监会确定为市场禁入者且尚未解除的情况。同意提名徐守浩先生、赵泽

辉先生、刘伟英女士、刘民先生为公司第十届董事会独立董事候选人并将该议案

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与恩平市帝都温泉旅游区发展有限公司签订〈恩平市福帝线路



面升级改造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之事前认可及独立

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相关议案提交公司

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本次关联交易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本次关联交易价格公允合理，不存在

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本次关联交易公开、公平，公司董事会在审议

本议案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

证券交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本次签订恩平

市福帝线路面升级改造工程设计施工总承包合同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四、《关于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之事前认可及独

立意见 

1、事前认可意见 

本次与修文县城市建设投资开发有限公司、贵州港源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共

同投资设立公司是为了抓住西部发展的大好机遇，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本次

对外投资设立控股子公司构成关联交易，各方均以货币出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

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因此，我们同意将上述事项相关议案提交公司董事会审议。 

2、独立意见 

公司本次对外投资属于公司正常经营需要；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各方均

以货币出资，不存在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的行为。公司董事会在审议本议案

时，关联董事回避了对本议案的表决，审议程序符合《公司法》、《深圳证券交

易所主板股票上市规则》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同意本次对外投资设立控

股子公司暨关联交易的事项。 

五、《关于控股子公司申请票据池综合授信额度的议案》之独立意见 

经核查，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控股子公司开展票据池业务，可以将公司

的应收票据和待开应付票据统筹管理，减少公司资金占用，优化财务结构，提高



资金利用率。同意本次控股子申请额度不超过 3 亿元的票据池业务，以其所有或

者依法有权处分的票据资产及保证金作为质押物，上述额度可循环使用。 

 

 

 

独立董事：刘伟英       赵泽辉        徐守浩        刘  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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